
高雄市第七屆少年代表遴選報名簡章 

壹、前言： 

    為鼓勵本市少年參與公共事務表達意見，社會局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

保障法第 10條之規定辦理少年代表遴選，招募本市年滿 12歲至未滿 18歲者擔任

「少年代表」，並推舉獲選代表 1-2位擔任本市所召開之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

益保障促進會」正式委員(其餘代表為列席)，任期內也將參與本市其他兒少相關

事務之會議、座談，以協調、研究、審議、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政

策，落實兒少在市府中的意見表達權利。 

貳、第七屆代表任期：自 112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，共 2年。 

參、遴選資格： 

一、設籍/就學/居住/在高雄，年滿 12歲至未滿 18歲之少年(112 年 1月 1日

止，未滿 18歲者為限，即 94 年 1月 2日(含)以後出生者)。 

二、正取名額最多 40名。 

三、單一性別人數不低於總錄取人數三分之一。 

四、身心障礙/原住民/新住民家庭/中輟中離/機構安置/偏區等特殊處境身份保

障優先錄取。(偏區定義：參考教育部 110學年偏遠地區學校名錄之行政區

包含：大樹、大社、燕巢、田寮、阿蓮、路竹、湖內、永安、彌陀、旗

山、美濃、六龜、杉林、內門、甲仙、那瑪夏、茂林、桃源、茄萣共 19

區)。 

肆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 111年 9月 26日（星期一）止。 



伍、線上報名網址 https://pse.is/4evn8v 

陸、紙本報名請寄：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青少年組收（83067高雄市鳳山區光

復路二段 120號，註明參加高雄市少年代表遴選） 

柒、面談日期：111年 10月 1日（六）。(面談順序另行通知) 

捌、面談地點：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8號基地（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20

號)。 

玖、遴選機制 

一、 初審：由本局進行書面資料及資格審核，符合者提送遴選小組進行複

審。 

二、 複審：由本局代表、青少年專家學者、曾任少年代表共 3人組成遴選小

組，進行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談。 

壹拾、 遴選標準： 

一、 書面資料 30% 

二、 面談 70%（給分標準如下） 

項目 說明 

自我推薦 20% 自我介紹、優勢、專長…等等 

參與動機 20% 為何參加遴選？想為自己及兒少帶來甚麼改變？ 

關注議題 15% 平常最關注的社會（兒少相關）議題是什麼？資

訊來源為何？ 

參與程度 15% 

任期內除 24次例行月會、4次兒促會、還有培力

課程、交流活動、小組討論等等，與其他事務安

排有衝突時的處理方式？ 

壹拾壹、 少年代表簡介 https://bit.ly/3hfgYqG 

壹拾貳、 少年代表義務 

一、 任內應至少參與共 24次例行月會及 4次兒促會，若無法出席，應向內

部辦理請假程序，若未辦理請假程序連續缺席 3次者、或請假次數超過

每年應出席次數之二分之一者，即喪失代表資格。若任期內因個人或其

他因素無法繼續參與，得申請退出。 

二、 出席相關會議時應遵守少年代表相關會議之決議事項。 

三、 出席相關培力課程、參訪等活動應遵守相關會議之團體約定。 

四、 應回應團體內各項訊息與徵詢事項，與團體保持聯繫之暢通。 

http://pse.is/4evn8v
https://bit.ly/3hfgYqG


五、 應秉持良善、公正與守法之精神，如有觸犯法律之情形，應立即向承辦

社工反映以便給予適當之協助。 

壹拾參、 少年代表權利 

一、 任期每屆 2年，自公告獲選後即可預備參與代表相關事務以利任期銜

接。 

二、 自行推選總召、副總召及各小組組長，視需要增訂組織規則或自律公

約。 

三、 不論職務、背景，出席會議時均享有公平發言之權益。 

四、 優先參與培力課程、講座、參訪交流及培訓營等活動，享有相關培力資

源。 

五、 推舉 1-2人擔任本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會(兒促會)委員，

其餘未擔任委員者亦為列席，協助市府審議、諮詢及推動兒童及少年福

利政策，出席或列席會議時將由社會局函請所屬學校准予公假。 

六、 代表本市兒少於兒促會提案與表達意見。 

七、 任期屆滿符合出席率規定者，頒發參與證書，並核予服務學習時數。 

八、 本代表為無給職，為減低參與本計畫之交通負擔，本局依據「國內出差

旅費報支要點」提供交通費補助，參與月會、兒促會或其他與本計畫相

關活動時得依客運路線票價參考表或檢具票根覈實報支。 

九、 曾任/現任少年代表者有資格參與中央兒少代表遴選事務，符合年齡資

格者可登記參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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